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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11         证券简称：盛屯矿业         公告编号：2021-010 

转债代码：110066         转债简称：盛屯转债 

转股代码：190066         转股简称：盛屯转股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矿业”、“公司”或“本公司”）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北京盛屯天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盛屯天宇”）的 100%股权及盛屯天宇 1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50%的基金份额转

让给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盛屯集团”）。 

●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以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CAC 闽审字【2021】0001

号审计报告为依据,本次交易对价为 102,626,428.20 元，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前，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

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的累计次数为 1 次，累计发生额为 19,522,958.06

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

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为进一步聚焦钴镍铜锌主业，聚焦矿山开发和

金属材料冶炼加工实业，提升管理质量和运行效率，降低成本，公司拟对非主业

尤其是类金融业务进行剥离。北京盛屯天宇为公司非主营业务的子公司。公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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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深圳盛屯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盛屯矿业持有的北京盛屯天宇

的100%股权及盛屯天宇 1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50%的基金份额转让给深圳盛屯集

团，双方确认，本次交易价格为 102,626,428.20 元。 

盛屯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

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7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姚娟英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深南东路 2028 号罗湖商务中心

3510--3511 单元 

办公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路 1018号中航中心 32楼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工业、矿业项目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均不含人才中介、证券、保险、基金、

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

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盛屯集团的总资产为

32,371,187,201.04 元，归母净资产为 2,387,182,492.44 元。2020 年前三季度

实现营业收入 36,233,401,020.34 元，归母净利润 41,120,457.02元（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盛屯天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邹亚鹏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 10 号院 1号楼 16层(16)1602 内 1  

企业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路 1018号中航中心 32楼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项目投资；投资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

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

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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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的总资产为 102,472,226.93 元，

归母净资产为 100,946,188.86元，2020年 1至 12月实现营业收入 2,458,490.50

元，归母净利润-920,690.29 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1 年 1 月 12 日，公司的总资产为 102,642,728.07 元，净资产为归

母 101,154,730.99 元，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12 日，实现营业收入 0 元，归

母净利润 160,448.24 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本次交易完成后，北京盛屯天宇不再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盛屯矿业

不存在为该公司担保、委托该公司理财，以及该公司占用盛屯矿业资金等方面的

情况。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各方 

甲方（转让方）：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 

（二）收购标的：转让方持有的北京盛屯天宇 100%股权及盛屯天宇 1 号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 50%的基金份额 

（三）转让价格：102,626,428.20元 

（四）定价依据： 

根据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CAC闽审字【2021】0001

号审计报告，以截至 2021 年 1 月 12 日北京盛屯天宇的归母净资产

101,154,730.99 元作为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以截至 2021 年 1 月 12 日盛屯天

宇 1 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50%份额的基金净值 1,471,697.21 元为基金份额转让

的定价依据。 

（五）转让价款支付的时间和方式 

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1个月内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乙方应于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完成后 30日内将转让费 102,626,428.20 元人民币以转帐方式支付给甲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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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标的股权的交割 

甲方、乙方应互相配合，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个月内，共同办理完成标的

股权的交割事宜（即标的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七）保证与承诺 

甲方保证不存在未向受让方披露的现存或潜在的重大债务、诉讼、索赔和责

任。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甲方承担。 

（八）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交易双方签署后生效。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董事会认为，将北京盛屯天宇的股权转让给深圳盛屯集团，有利于公司聚焦

主业、提高公司发展经营质量，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对上市

公司的发展经营有着积极的影响。 

六、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 

该关联交易事项已获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

交易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公司章程》、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的实施有助于公司聚焦主

业、提高公司发展经营质量，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上市公司的发展经营有着积极的影响。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月 20日 


